
附件 2

关于制定《广东省林业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的

说明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粤府令第 277

号）有关要求，就文件制定有关事宜作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说明

2000 年以来，为加强林业科技项目实施管理，我局分别于

2001 年和 2015 年先后出台了《广东省林业科技计划项目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广东省林业厅关于省级林业科技创新（种

苗）专项资金科技项目的管理办法》，在规范科技项目和资金

管理、促进科技项目较好实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目前，《广

东省林业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实施 20 年，《广

东省林业厅关于省级林业科技创新（种苗）专项资金科技项目

的管理办法》也已过 5 年有效期，省级财政对林业科技投入的

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已经逐步转为项目库制度，现在的林

业科技项目管理办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科技计划项目管理要求。

为更好地提高林业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质量和财政资金使用效

益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林业科技创新，推进林业自主创新和产



学研深度融合，强化林业科技项目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

度化，促进广东林业高质量发展，我处结合我省林业科技工作

实际，制订了《广东省林业科技项目管理办法》。

二、相关法规、规章及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》（2016 年 3 月 31 日广

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25 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广东省自主创

新促进条例〉的决定》第 2 次修正。）

（二）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

发〈关于进一步完善省级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

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粤委办〔2017〕13 号，2017 年 3 月 1

日印发）

（三）《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粤府

〔2018〕120 号，2018 年 12 月 24 日印发）

（四）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审计厅关于省级财政科技项

目资金的管理监督办法》（粤财规〔2020〕1 号，2020 年 12 月

31 日印发）

（五）《广东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管理办法》（粤财农

〔2020〕106 号，2020 年 8 月 24 日印发）

（六）《广东省林业局林业项目全过程绩效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粤林办〔2021〕7 号，2021 年 5 月 8 日印发）

（七）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



林业局自筹经费林业科技项目管理办法（实行）的通知》（桂林

规〔2021〕2 号，2021 年 2 月 24 日印发）

（八）《陕西省林业局关于印发<陕西省林业科技项目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陕林策发〔2021〕4 号，2021 年 1 月 6 日印发）

三、主要内容说明

《办法》主要分为总则、申请与受理、评审立项、执行与

变更、验收与结题、资金管理、监督与管理和附则八部分。


